








































































专利名称(译) 具有用于磷光发光元件的吲哚并咔唑化合物和使用其的有机电致发光元件的材料

公开(公告)号 US8962158 公开(公告)日 2015-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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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译)

本发明提供一种有机电致发光器件（有机EL器件），其具有提高的发光
效率，具有足够的驱动稳定性，并且具有简单的结构。本发明的有机EL
器件是有机电致发光器件，包括发光层和层叠在基板上的阳极和阴极之
间的空穴传输层，其中发光层含有磷光发光掺杂剂和用作主体材料的吲
哚并咔唑化合物，或者，空穴传输层含有吲哚并咔唑化合物。吲哚并咔
唑化合物由下式（1）表示。式中：A 1 各自表示芳族烃基或芳族杂环
基，条件是A 1 中的至少一个具有稠环结构; R 1和R 1各自表示氢原子，
烷基，烷氧基或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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